
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營運管理施行要點 
109.02.21通過本校 108學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第 4次會議 

 

 

第一章 總則 
一、 為協助輔導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中小企業廠商之營運

管理，促進經營績效與產業升級，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本中心係指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所稱進駐廠商乃指依據本要

點審核通過並完成簽約之廠商。 

 

第二章 進駐申請 
 三、申請資格 

(一)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符合本中心輔導之核心培育

領域，其技術/成品具創新性且已具雛型者。 

(二)具有活化區域經濟或創造就業機會之創新技術或創意構想營運團隊或

個人，均可提出申請。 

四、 應備文件 

(一)「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公司/團體/自然人進駐申請表。 

(二)「公司/團體/自然人名稱」營運/創業計畫構想書。 

(三)公司登記證或商業登記證。 

(四)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五)同意審查聲明書。 

(六)資本額超過 8000 萬者，另應檢附最近一期健勞保繳款收據影本。 

(七)本中心視情況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的補充文件。 

 

第三章 進駐審查 
五、審查時間 

(一)於受理進駐申請五天內進行申請文件查驗及書面技術審查，十天內進行

進駐審查會議。 

(二)全程審查時間不逾兩週（不含資料補正）。 

六、審查程序 

本程序分為初審、複審、申覆階段，並依下列規定進行： 

(一)初審：由本中心先行查驗申請進駐企業之送審書面文件。  

(二)複審：由本中心主任召集相關專業人士進行審查。 

(三)申覆：審查未通過者，申請進駐企業得於一個月內提出申覆，並由本中

心再次進行申覆審查。 

(四)審核通過:企業依提供之培育空間，繳交規定進駐費，並簽訂營運輔導合

約。 

七、審查重點 

(一)申請資格。 

(二)主力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預期效益。 

(三)營運計畫可行性及可塑性。 

(四)未來 3 年內財務評估。 



(五)申請案之特殊需求綜合評估。 

(六)辦理產學合作之相關技術研發優先評估。 

 

第四章 企業輔導項目及考核管理 
八、免費輔導項目 

(一)提供專業顧問諮詢。 

(二)提供校內空間 Eureka、其它校外培育空間場地租借至多免費使用 3 次，

並依各空間規範使用。 

(三)輔導申請政府補助案、各項貸款之資料核閱。 

(四)協助媒合產學合作或實習生招募。 

(五)協助輔導技術轉移、授權、國內商標、專利與智財權等。 

(六)政府補助款、創業競賽等計畫申請建議。 

(七)協助檢視進駐廠商運作機制與經營管理。 

(八)其它進駐廠商提出的客製化需求。 

九、付費輔導項目 

以下之費用均依相關付費辦法規定，或與廠商商議後決定辦理。 

(一)商業營運規劃、商業活動相關費用。 

(二)法律諮詢、法院開庭相關費用。 

(三)技術、商品合作開發或改良相關費用。 

(四)輔導計畫案之衍生費用。 

(五)各項訓練課程、專案委託相關費用。 

(六)儀器檢測相關費用。 

(七)常年顧問聘任相關費用。  

(八)空間租借相關費用。 

(九)其他經商議付費之項目。 

十、輔導程序 

(一)由本中心與進駐廠商共同商定合約起訖日期，並於廠商輔導成效紀錄單

上載明輔導項目，由本中心追蹤列管。 

(二)專任經理應定期撰寫輔導諮詢紀錄單呈報本中心主任審閱，必要時得召

開研發委員會協助改善營運狀況。 

十一、考核項目 

(一)營運項目是否相符 

(二)營運績效  

(三)應繳款繳付狀況 

(四)借用物品返還 

(五)違法情事 

(六)輔導營運合約履行 

(七)廠商配合本中心活動的狀況 

十二、考核程序 

(一)本中心依據輔導諮詢紀錄單、輔導成效紀錄單，於合約到期日前二個月

召開創新育成中心會議，視情況邀請廠商負責人到場說明。 

(二)考核結果得作為本中心營運執行之依據。 

 

第五章 企業進駐管理 



十三、進駐廠商、人員及進駐場所管理 

(一)實體進駐廠商之常駐人員應載明於「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公司或團

體進駐申請表上，並遵守本中心之各項規定。 

(二)進駐場所之各種配置或裝潢施工之設計圖，須經本中心同意。 

(三)本中心提供進駐場所之各種軟硬體設備，由進駐廠商簽署借用及保管單，

於遷出時負返還之責任；若未返回即同意扣抵押金、繳納設備毀損遺失

之相關費用。 

(四)進駐場所必須得設立為公司所在地者，其營業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

良風俗者，與本校簽訂相關合作契約皆視為無效。 

(五)進駐廠商之有害廢棄物，應由進駐廠商依環保相關法規負責清理及處理。 

(六)遵守校內各項場所管理規定。 

十四、進駐廠商之公共設施管理 

(一)免費使用之公共設施，使用者應善盡使用時之管理責任，並遵守各項使

用規則。 

(二)付費使用之公共設施，採使用前付費原則，於使用後與本中心結算。 

(三)公共設施使用時間有重疊，得由本中心協調使用。 

十五、營運績效管理 

(一)進駐廠商應定期提供營業銷售額已供本中心備查。 

(二)對於本中心所舉辦之各項相關活動，進駐廠商應積極參與。  

十六、進駐廠商如需以長榮大學或本中心名義對外進行活動時，須事先獲得本中

心之書面同意，未獲得書面同意而掛名者，本中心均不負相關責任。 

十七、進駐企業應於營運輔導合約中簽訂回饋條款，明訂回饋內容及執行方式。 
 

第六章 離駐管理 
十八、畢業離駐若有下列情事者，得於事發三個月前提出離駐需求 

(一)合約期滿:進駐廠商於合約期滿前三個月提出離駐申請。 

(二)依輔導計畫達成既定之輔導目標者。 

(三)技術移轉完竣或產品已正式量產者。 

(四)合約未到期，但廠商業務及人力規模擴充，非本中心可提供資源者。 

十九、遷駐若有下列情事者，本中心得提前終止合約並限期 15日內遷離 

(一)應繳款項逾三個月，經通知仍未結清者。 

(二)進駐廠商人員涉及違法情事或妨礙本校名譽，經調查屬實者，本校一併

追究相關責任。 

(三)進駐廠商營業項目明顯與進駐資格不相符者。 

(四)違反雙方所簽合約者。 

(五)進度報告嚴重落後，經與本中心協議同意遷駐者。 

二十、休駐若有下列情事者，可直接向本中心申請即期遷出  

(一) 公司經營遭遇緊急狀況，無法繼續營運者。 

(二) 對本中心提供之輔導與協助不滿意，經協商溝通後，仍無法達成需求者。 

(三) 其他合理且具體之理由，經本中心相關會議同意者。 

二十一、凡離駐之實體進駐廠商，需於接到通知書後五個工作天內完成空間還

原、財產清點及款項繳清等程序，並由甲方發給離駐或遷離同意書，

完成遷離程序。 

二十二、乙方如公司地址登記於本校或是本校校外場域地址，須於離駐前十五日



內完成公司遷址。期限內未完成相關作業，甲方得依合約強制遷離，並

得由押金中扣抵租金及其它損失（未足一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其

間所造成甲方之損失由乙方負責。 

二十三、乙方原存押金不足以扣抵租金時，視同乙方放棄留存物之所有權，甲方

得隨意處置，乙方不得異議。 

 

第七章 附則 
二十四、本要點經由研發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